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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对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作出

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明确

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求强化依法

决策意识，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福建省财政

厅认真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有关要求，在程序上和

实体上追求依法决策、合法决策，为规范财政权力运

行、防范行政法律风险构建起了坚实的“防火墙”。

树牢法治意识

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坚持将法治建设与财政工作同部署、同推进，把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财政改

革发展纳入福建财政“十四五”规划，制定《福建省财

政厅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在

法治轨道上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财政预算管理、

协同推进税制改革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突出示范引

领，布置全省财政系统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民

法典，精心组织厅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举行宪法宣

誓仪式，每年举办全省财政局长法律知识培训，充分

发挥财政领导干部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上的“头雁作

用”。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组

织任前法律知识考核、行政执法干部岗前法律知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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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年度”相结合的考核评估机制，有力提升了法律顾

问工作质效。一是增加律所签约数量。将签约律师事务

所由 1 家增加至 3 家，引导其竞相选派熟悉行政法规和

财政业务，责任心强、专业能力突出的律师团队派驻财

政厅，并结合法律顾问专业特长，相对定向参与政府采

购争议裁决、行政复议办理等涉法事务，切实保障法律

服务质量。二是实行“5+N”团队化服务。目前在财政

厅服务的常驻法律顾问有 5 名，每名法律顾问律所都

配备了一个 4 到 5 人的后援团队，负责对复杂疑难案件

进行集体“会诊”，切实提高法律服务专业化能力。三

是建立考核制度。建立对法律顾问服务整体质量、常

驻律师履职情况进行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制度，

并将考核结果与法律顾问费用、服务合同续签、法律

顾问轮换等挂钩，激励法律顾问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保障需求，助力法律顾问业务开展

根据工作需要，积极为法律顾问发挥作用提供支

持保障。一是提供必要办公条件。为常驻法律顾问按

照科级干部标准分配办公面积、配备办公桌椅和电脑

设备，确保日常工作开展。二是保障法律服务经费预

算。将法律服务经费全部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并根据

工作需要不断加大法律服务经费的保障力度。三是助

力法律顾问个人成长。邀请法律顾问参与法治建设相

关课题调研，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需要进行业务技能

培训，不断提高其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经过法律顾

问岗位的培养锻炼，已有 4 名驻厅法律顾问晋升为所

在律所高级合伙人。

责任编辑   李艳芝



27

中国财政｜2023.17半月刊｜总第886期

本期专题

核，将依法行政知识点作为拟提任干部知识测试内

容，将学法用法情况作为干部年度考核评先评优重要

依据。

完善决策程序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重要行政规范性文件

经厅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后签发。先后制定《中共福建省

财政厅党组工作规则》 《中共福建省财政厅党组“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和《福建省财政厅工作规则》

等制度规范，要求出台财政重大决策前应加强调查研

究、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明确了纳入集体讨论决定

的财政重大决策范围、决策主体、决策流程和法律责

任等，从制度层面强化刚性约束 ；明确财政厅条法处

作为厅法制机构固定列席厅党组会议，提交会议研究

讨论的事项会前应征求条法处意见。

严格法制审核

实施《福建省财政厅合法性审核及行政应诉有关

规程》和《福建省财政厅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

法》，建立起财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执法决定、上

会审议事项等三个方面必审，信访答复等其他事项协

助审核的合法性审核全覆盖制度。审核人员着重针对

法律依据、职责权限、程序规

范、证据完整等方面开展审

核，确保落实“法无授权不可

为”，严禁“违法减损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

者违法增加其义务”。2020 年

初至 2023 年 6 月，厅内设法制

机构开展各类合法性审核约

1300 件次，提出的审核意见

有效规范财政行政行为，防范

财政政策风险，提高财政管理

制度质量，为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事业运行充分发挥了法

治保障作用。

增强专业支撑

福建省财政厅自 1996 年起实施法律顾问制度，至

今已 27 年，建立起由首席律师、驻点律师和专业服务

团队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法律顾问团工作机制。2020 年

起，在统筹全厅法律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每 3 年组织一

次法律顾问服务公开招标采购，常年驻点律师总数达

到 7 人，向采购办、监督检查局等执法风险较高、法律

服务需求较大的职能处室派驻律师。法律顾问团在参

与研究财政重大政策、制定规范性文件、签订行政协

议、处理投诉举报、开展监督检查、实施处理处罚以及

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化法治监督

依法妥善处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以及信访事项，

认真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制度，强化与行

政相对人解释说理，积极探索运用调解方式化解行政

纠纷，正确引导群众依法合理表达诉求。建立行政复议

应诉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及时向厅主要负责人报告行

政复议和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分析财政行政法律风险，

结合案情对财政干部加强“以案释法”和法治宣传教育。

连续多年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保持零变更和零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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